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15-058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为2013年9月26日。

2、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41,920股，占回购前公司股份总数297,176,600股的

0.08%，回购价格为3.4814元/股。

3、截至2015年9月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

4、回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97,176,600股减少至296,934,680股。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延汇文、刘长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241,9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4814元/股。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

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7月25日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截至2015年9月

16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手续。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201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其

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013年8月2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2013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013年9月18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科士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等股权激励相关议案。

2013年9月26日，根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2013年10月1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30.50万股，授予日为2013年9月26日，授予价格为4.874元/股，授予对象为

134名。

2014年4月10日，公司实施了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212,30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530.50万股

调整为742.70万股，公司股本总数由21,230.50万股增至29,722.70万股。

2014年7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将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王亚

南、杨军（其工作部门为研发中心）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0,400股限制性股票以3.4814元/股的

回购价格进行回购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由742.70万股调整为737.66万股，授予对象由134名调整为132名。

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取消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符合解锁条

件的2,950,64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4年10月20日上市流通。

此外，由于公司在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期限内没有满足可授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潜在激励对

象，因此公司决定取消授予预留的50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年7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将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延

汇文、刘长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41,920股限制性股票以3.4814元/股的回购价格进行回购注

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737.66万股调整

为713.468万股，授予对象由132名调整为130名。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

项目 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241,920

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数量（股） 7,376,600

占股权激励标的股票的比例 3.28%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8%

回购单价（元） 3.4814

回购金额（元） 842,227.2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注：回购金额的差异由回购单价计算时四舍五入引起的差异导致。

（一）回购数量

延汇文、刘长伟作为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分别获授限制性股票180,000股和108,

000股，共计获授限制性股票288,000股，并按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根据公司2013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以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12,30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激励人员延

汇文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从180,000股调整为252,000股，刘长伟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从108,000股

调整为151,200股，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为以上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额的60%即

241,920股。

（二）回购价格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874元/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

五节“回购注销的原则” 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

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

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P＝P0� ÷(1＋n)

其中：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或送股后

增加的股票比例）；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

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同时《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七节中规定“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

公司收回” ，根据上述规定和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由于延汇

文、刘长伟获授60%的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因此以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取得的现金分红不再

派发给本人，而由公司收回，所以回购价格仅针对权益分派方案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影

响调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3.4814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标的股票数量由7,376,600股调整为7,134,680股，激励对象由132名调整为130名，公司

股本总额由297,176,600股调整为296,934,680股。

三、减资程序

2015年7月25日，公司分别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减

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的请求。

公司已向上述回购对象支付回购款合计人民币842,227.20元， 相关事项业经中勤万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勤信验字【2015】第1095号验资报告，审验结果

为：截止2015年9月9日，贵公司减少境内股权有限售条件股份（股权激励股份），股份数为241,

920股，减少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241,920.00元，减少资本公积人民币600,307.20元。贵公司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29,693.468万元，股本为人民币29,693.468万元。截止2015

年9月9日，贵公司已支付上述股权激励股份回购款842,227.20元。

四、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回购注销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239,513 5.80% -241,920 16,997,593 5.7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7,239,513 5.80% -241,920 16,997,593 5.72%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7,239,513 5.80% -241,920 16,997,593 5.72%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79,937,087 94.20% 279,937,087 94.28%

1、人民币普通股 279,937,087 94.20% 279,937,087 94.2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297,176,600 100% -241,920 296,934,680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

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意见

1、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2015年7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

事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2、监事会意见详见2015年7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律师意见详见2015年7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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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16日下午14:00；

⑵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15:00

至2015年9月16日的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

年9月16日的9:30-11:30和13:00-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尚文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6日和2015年9月11日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261,232,0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2.5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所持(代表)股份为261,

214,4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59%；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7,65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7,65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002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总体审议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全部议案均获

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

2、提案逐项审议情况：

⑴《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61,221,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60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0.339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⑵《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江尚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②选举顾鸣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③选举胡显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④选举周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⑤选举白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⑥选举晏国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⑶《关于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王芸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②选举刘作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③选举郭华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⑷《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①选举单津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②选举李元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③选举朱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261,214,4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王鹏、李荔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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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9月11日用电子邮件和公司网上办公系统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9月16日下午3：3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江尚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的建议，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选举江尚文为先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结构情况，第七届董事会设立以下专门委员及组成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江尚文

委 员：胡显坤、晏国哲、刘作毅、周彦、白岗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华平

委 员：晏国哲、王芸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作毅

委 员：顾鸣芳、王芸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华平

委 员：胡显坤、刘作毅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推荐，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文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其简历见附件。

陈文胜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陈文胜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陈文胜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总经理推荐，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帆先生、关宏星先生、方真先生、吴录

金先生、洪流先生、李世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吴录金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兼）。自本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聘任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方真先生持有公司195股股份，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没

有持有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推荐，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方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简历见附件。

联系方式：电话：0791-88120789，传真：0791-88160230.

E-MAIL:wnqzqb@126.com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宝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简

历见附件。

李宝珍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电话：0791-88120789，传真：0791-88160230.

E-MAIL:wnqzqb@126.com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文胜先生：1968年生，大学，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南

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江西

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 曾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室副主

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生产部部长；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玉

山水泥厂副厂长、厂长；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帆先生：1963年生，大专，工程师。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

记。曾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公司副经理、总经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公

司总经理助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副厂长；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

公司筹建指挥部副指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党委书记、厂长。

关宏星先生：1961年生，大专。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江西省

散装水泥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散装水泥开发公司总经理。

方真先生：1964年生，大学，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曾任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投资发

展部部长、兼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纪委书记。

吴录金先生：1967年生，大学，会计师、经济师。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监事。曾任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财务处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副处长；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任财务部部长。

洪流先生：1961年生，大学，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任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曾任江西水泥厂（现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制成车间副主任、主任；江西水泥厂（现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厂长；新疆克州经贸委

副主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玉山水泥厂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厂长。

李世锋先生：1980年生，大专。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江西赣

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江西国

兴集团拨叉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西国兴集团兴国水泥有限公司、东方红水泥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江西国兴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宝珍女士：1964年生，大专。现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江

西水泥厂职工教育处教师、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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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9月

16日下午4：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9月11日以书

面、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单津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的推荐，监事会选举单津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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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实施回购部份A股股份导致股份总额、无限售股份

数量发生变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现

就本次回购部份A股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2015年8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9月8日回购了11,250,422�股股份，依据相关规定，自股份过户到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日即失去其权利。

2015年9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11,250,

422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二、股份变动原因

2015年8月7日，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份A股股

份的议案》，并于2015年8月26日公告了《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的报告书》。

截至2015�年9月8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共计11,250,4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0％，最高成交价为23.5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42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为249,999,607.07

元(含交易费用)，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本次注销完成后，公

司股份总额、无限售股份数量相应发生变化。

三、股份总额、无限售股份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20,200,992�股减少至 1,008,950,570股。

详见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后拟注

销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2,599 0.013 132,599 0.01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0,068,393 99.987 11,250,422 1,008,817,971 99.987

其中：A股股份 847,688,393 83.090 11,250,422 836,437,971 82.902

B股股份 172,380,000 16.897 172,380,000 17.085

三、股份总数 1,020,200,992 100.00 11,250,422 1,008,950,570 100.00

四、修改公司章程事项

公年2015年8月7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A股股份

决议有效期内具体办理回购公司部份A股股份的相关事宜：“……7、根据实际A股回购的情

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等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相应修

订，并办理相关部门的报批及备案手续等事宜；……” 。

本次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1、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

修改前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20,200,992元。”

修改后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8,950,570元。”

2、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

修改前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1,020,200,992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847,

820,992股，其中，发起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04,059,398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172,380,000股。”

修改后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1,008,950,570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836,

570,570股，其中，发起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04,059,398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172,380,000股。”

按照公司最新股本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的报告书；

4、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份A股股份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 � �证券简称:深康佳A、深康佳B� � � �公告编号:2015-72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情况

1、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转增股本方案已获本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1,203,972,704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股，共计转增1,203,972,7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407,945,408股。

2、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3,972,704股为基数，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1,203,972,7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将增加至2,407,945,408股。

三、股权登记日及除权日

1、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24日，除权日为2015年9月25日；

2、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5年9月24日，除权日为2015年9月25日，B股股权登

记日为2015年9月29日。

四、转增股本对象

1、截止2015年9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

2、截止2015年9月29日（最后交易日2015年9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B股股东。

五、转增股本方法

1、A股本次所转股于2015年9月25日直接计入股东A股证券账户。

B股本次所转股于2015年9月29日直接计入股东B股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

数一致。

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25日；B股所转的可流通股份起始交易日

为2015年9月30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股）

变动后股本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198,445,345 16.49% 198,445,345 396,890,690 16.49%

2、国有法人持股 198,381,940 16.48% 198,381,940 396,763,880 16.48%

3、其他内资持股 63,405 0.01% 63,405 126,810 0.01%

境内自然 人持

股

63,405 0.01% 63,405 126,810 0.01%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05,527,359 83.51% 1,005,527,359 2,011,054,718 83.51%

1、人民币普通股 599,914,960 49.83% 599,914,960 1,199,829,920 49.83%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405,612,399 33.68% 405,612,399 811,224,798 33.68%

三、股份总数 1,203,972,704 100.00% 1,203,972,704 2,407,945,408 100.00%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407,945,408股摊薄计算，2015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125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24层康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苗雷强、孟炼

咨询电话：0755-26601139，0755-61368867

传真电话：0755-2660113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2015年 9月 1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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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5-076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总额9000万元，具体详细情况见刊登于2015年7月14日及2015年7月31日的《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

容。

一、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15年8月21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通过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5,656,831股，成交金额合计78,187,412.25元，交易均价

为13.82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1%。

二、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5-07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林业"、"本公司"、"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5�年7月23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2015年9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加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76

号），具体情况详见《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过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和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70）。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股份"）在变更为福

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有限"）后，已完成森源有限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森源有限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公司公司类型及名称变更

2015年9月14日， 标的公司经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名称由"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福建省森源家具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了泉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资产交付及过户

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核准了森源有限的股东变更，森源有限的股东变更为永安林业，

本公司直接持有森源股份 100%股权，森源有限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后续事项

（1） 公司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间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

877,394�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2）公司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

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锁定、上市等手续。

（3）公司需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永安林业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依法

办理完毕，相关权益已归属永安林业，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于2015�年9月16日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

永安林业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即森源股份100%股权的过户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过户程序合法、有效；永安林业取得

标的资产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股票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5-073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精华制药"）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产控"）的通知：南通产控于2015年9月7日至

15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的名称：南通产控，公司控股股东。

2、本次增持情况：南通产控于2015年9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21.50

元/股的均价增持公司34,000股股份，于2015年9月9日以24.87元/股的均价增持公司7,000股股

份， 于2015年9月15日以21.94元/股的均价增持公司231,500股股份。 合计增持总金额5,983,

960.93元，增持均价21.96元/股，共增持272,5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0%（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本次增持方式均为从二级市场购入。

二、控股股东增持目的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拟通过增持增加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控股股东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南通产控持有本公司92,606,06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5.62%。上述增

持后，南通产控直接持有本公司92,878,56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5.72%。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根据2015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声明公告》，南通产控承诺

自购买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上述增持股票。

3、南通产控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4、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南通产控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7日


